
一、项目背景

为摸清自治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，夯实自然资源资产管

理基础，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，更好地服务国有自

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

等工作，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

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127 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

源厅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4〕

421 号）文件要求，全面开展扎鲁特旗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

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26 年 6 月，通过融合自然资源调查监测、森林草原湿地荒

漠化普查、确权登记、土地市场监测监管、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估价等

成果，查清资产实物量，核算价值量，摸清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

产底数;结合地籍调查、确权登记等进展，逐步理清使用权状况，在

自然资源底图基础上，初步形成包含实物量图层、价值量图层:产权

图层等共同构成的资产“一张图”，按需协同管理各类底图底数，支

撑统一履行所有者职责。结合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安排，定期开展全面

资产清查和年度变动更新，资产清查成果不作为部门管理边界划分依

据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1.采集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建设和更新所需的基础资料， 更新本

行政区建设用地 等资产清查价格。



2.开展本行政区内全民所有土地、 森林、 草原、 湿地、 海洋

资源资产以及县级管理的矿产资源资产清查，其中森林、草原 、湿

地资源资产清查按照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实物量成果核算

价值量。 结合逐级下发的各类资源资产清查结果， 查清本行政区内

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底数，形成实物量图层和价值量图层

3.在地籍调查成果覆盖范围内，结合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 监管

等管理数据开展全民所有土地、 森林、 草原、 湿地、 海洋等 自

然资源 资产的使用权清查以及县级管理权限的矿产资源资产的矿

业权状况清查， 结合逐级下发的各类资源资产清查结果， 重点理清

国有建设用地、 矿产、 海洋等 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状况， 根据

实际情况开展其他类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清查， 形成产权

图层 。

4.开展县级管理的未确定使用权人国有建设用地实物量清查、

价值量核算 ， 重点查清储备土地有关情况。 汇总省、 市级下发的

未确定使用权人国有建设用地清查结果， 形成实物量图层和价值量

图层。

5.对资产清查成果进行自检，建立资产清查成果数据库。

四、成果要求：

1.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报告；

2.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报告；

3.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表格成果；

4.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库成果；



5.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文字及图件成果；

6.探索资产清查成果应用和更新机制；

7.基础资料汇编成果等。

五、技术方法要求：

各类资源的资产清査范围、清査方法、价格体系建设方法应符合

《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》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内自然资

字〔2024〕421 号）中的要求。

其他技术要求：应符合扎鲁特旗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査项目

需求和采购人要求。

六、质检汇交

根据自然资源资产成果数据汇交质检要求对成果数据的完整性、

数据基础、属性数据标准性、空间图形拓扑、成果合理性等进行检查，

生成数据质检分析报告、显示错误明细，提高数据质检分析效率，保

障数据成果质量。


